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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5_91_98_E8_c27_30325.htm 熟悉下面两个附件条款

的内容 附件： 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记分考

核管理办法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

记管理规定 (海关总署令第12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

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已经2005年3月9日署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署长：牟新生 二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

登记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关对报关单位的

注册登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是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的主管机关。 第三条 报关单位办理

报关业务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海关规章的规

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报关单位对其所属报关员的报关

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海关规章另有规定外，办理报关业务的报关单位，应当按

照本规定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 第五条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分

为报关企业注册登记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 报关

企业应当经直属海关注册登记许可后，方能办理注册登记。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可以直接到所在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 

第六条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当通过本单位所属的报关员办

理报关业务，或者委托海关准予注册登记的报关企业，由报

关企业所属的报关员代为办理报关业务。 第七条 已经在海关

办理注册登记的报关单位，再次向海关提出注册登记申请的



，海关不予受理。 第八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报关单位

，是指按照本规定在海关注册登记的报关企业和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 报关企业，是指按照本规定经海关准予注册登记

，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关办理代理报关业务，从事报

关服务的境内企业法人。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是指依法直

接进口或者出口货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法人、其他

组织或者个人。 报关业务负责人，是指具体负责对本企业报

关业务进行管理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总经理、部门经理等

企业管理人员。 报关员，是指依法取得报关员从业资格，并

在海关注册登记，向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业务的人员。 

报关业务，是指： （一） 按照规定如实申报进出口货物的商

品编码、实际成交价格、原产地及相应优惠贸易协定代码等

，并办理填制报关单、提交报关单证等与申报有关的事宜； 

（二） 申请办理缴纳税费和退税、补税事宜； （三） 申请办

理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变更和核销及保税监管等事宜； （四

） 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减税、免税等事宜； （五）办理进出

口货物的查验、结关等事宜。 （六）应当由报关单位办理的

其他报关事宜。 第二章 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 第一节 报关

企业注册登记许可规定 第九条 报关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境内企业法人资格条件； （二）企业注册资本不

低于人民币150万元； （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

； （四）报关员人数不少于5名； （五）投资者、报关业务

负责人、报关员无走私记录； （六）报关业务负责人具有五

年以上从事对外贸易工作经验或者报关工作经验； （七）无

因走私违法行为被海关撤销注册登记许可记录； （八）有符



合从事报关服务所必需的固定经营场所和设施； （九）海关

监管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申请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

，应当提交下列文件材料： （一）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申

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企业名称预

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 （四）出资证明

文件复印件； （五）所聘报关从业人员的《报关员资格证》

复印件； （六）从事报关服务业可行性研究报告； （七）报

关业务负责人工作简历； （八）报关服务营业场所所有权证

明、租赁证明； （九）其他与申请注册登记许可相关的材料

。 第十一条 申请人应当到所在地海关提出申请并递交申请注

册登记许可材料。 直属海关应当对外公布受理申请的场所。 

第十二条 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注册登记许可申请。 申

请人委托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的，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授

权委托书应当具体载明下列事项，由委托人签章并注明委托

日期： （一）委托人及代理人的简要情况。委托人或者代理

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载明名称、地址、电话、邮

政编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人或者

代理人是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地

址、电话及邮政编码； （二）代为提出注册登记许可申请、

递交申请材料、收受法律文书等委托事项及权限； （三）委

托代理起止日期； （四）法律、行政法规及海关规章规定应

当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海关应

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人不具备报关企

业注册登记许可申请资格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

在签收申请材料后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

）申请材料仅存在文字性、技术性或者装订等可以当场更正

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并且由申请人对更正

内容予以签章确认； （四）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或者申请人按照海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

受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申请，并作出受理决定。 第十四

条 所在地海关受理申请后，应当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全

面审查，并于受理注册登记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

毕，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直属海关。 直属海关应

当自收到所在地海关报送的审查意见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

定。 第十五条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海关应当依法

作出准予注册登记许可的书面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

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海关应当依法作出不准予注册登

记许可的书面决定，并且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节 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

注册登记许可规定 第十六条 报关企业如需要在注册登记许可

区域以外从事报关服务的，应当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向

拟注册登记地海关递交报关企业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申请

。 报关企业对其分支机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